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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新建高新智慧超充服务站项目实

施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20〕36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 号）等

文件精神和要求以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财政厅相关要求，

按照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新建高新智慧超充服务站项

目实施情况，特制定本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一）政策背景

2024 年 2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构建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支撑

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 ，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重视，这为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建设高新智慧超充服务站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导向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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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是紧跟国家战略布局，落实国家对于新能源领域发展

要求的重要举措。国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密集出台相关文

件，对加快超充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虽然暂未获取

到具体文号，但从整体政策趋势来看，这些政策旨在推动全

国范围内超充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新能源汽车使用便利性，

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建设

高新智慧超充服务站项目，符合国家部委政策对于加快超充

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方向，能够响应国家促进新能源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号召，助力完善国家层面的新能源汽车补能

体系。根据《乌鲁木齐市 2023—2025 年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实施方案》，乌鲁木齐市在积极推进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2023 - 2025 年逐年规划新增公共充电设施和个人充

电设施数量。这表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当地重视

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致力于满足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的充电

需求。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区域，

建设高新智慧超充服务站项目，是对地方政策规划的具体落

实，有助于完善当地充电网络布局，提升区域新能源汽车服

务水平，推动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与城市建设协同发展。

（二）项目背景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紧跟国家政策步伐，

依据《乌鲁木齐市 2023—2025 年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实施方案》，大力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方案规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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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2025 年逐年新增公共充电设施和个人充电设施数量，

积极构建 “超充 + 快充 + 便充” 的充电生态，强化 “供

给、需求、服务”三方面引导，努力实现充电便捷、智能高

效的新能源汽车补能服务体系。当前，新能源汽车在乌鲁木

齐的保有量持续攀升，人们对于充电设施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尤其是对超充设备的需求愈发迫切，超充站能够在短时间内

为车辆补充大量电量，有效缓解新能源车主的 “充电焦虑”

和 “里程焦虑”。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作为城市发展

的重要区域，交通流量大，新能源汽车使用场景丰富。然而，

现有的充电设施在数量和布局上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尤其是在大型商圈、交通枢纽等区域，充电设施的供需矛盾

更为突出。为了更好地顺应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满足区域

内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提升区域新能源汽车服务水平，

推动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与城市建设协同发展，建设高新智

慧超充服务站项目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

（三）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新建高新智慧

超充服务站项目

2.项目投向领域：030403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3.项目功能定位：超充服务站最基础的功能是为新能源

汽车提供快速、高效的充电服务，满足日益增长的新能源汽

车充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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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与主体：乌鲁木齐高新联创实业有限公司

5.项目区位：高新区（新市区）

6.建设内容：1、新建业务用小型智慧超充服务站 18 座，

配套充电枪 124 把，其中 480KV 全柔性充电堆 18 台；2、新

建业务用中型智慧超充服务站 15 座，配套充电枪 150 把，其

中 600KV 全柔性充电堆 15 台；3、新建业务用大型智慧超充

服务站 54 座，配套充电枪 668 把，其中 960KV 全柔性充电堆

54 台，以上服务站均配套车棚、监控等基础设施。建造方式

严格按照《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乌鲁木齐市装配式建筑发展的

通知》(乌政办〔2020〕72 号)相关要求执行。

7.建设期限：2 年

8.运营周期：9 年

9.项目性质：新建

（四）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主管部门名称：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

鲁木齐市新市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单位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四平路

2288 号创新广场 A 座 1817 室

主要职责：

由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牵头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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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和运营相关工作，充分考虑本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

成本等因素，项目领导小组承担如下责任：

（1）做好本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评估；

（2）配合做好专项债券发行有关的方案编制、专业报告

出具、信息披露等各项准备工作；

（3）履行项目建设、运营和维护责任，确保项目如期建

设、如期投入运营，按期实现持续稳定的收益；

（4）监督指导建设运营主体规范使用本专项债券资金，

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资金进行严肃处理和责任追究；

（5）配合做好债券对应项目形成资产的登记管理工作，

做好日常统计和动态监控，确保项目资产独立性和确认资产

权益归属，严禁专项债券对应资产和权益用于为融资平台公

司等企业提供担保和抵押，不得擅自将项目资产进行转移和

划注企业；

（6）做好对应的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工作，加强对项目实

施情况的监控；

（7）配合做好项目跟踪评级工作，依法依规做好项目信

息公开等工作。

（五）立项和建设的相关批复文件

项目已取得如下相关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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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新建高新智慧超充服

务站项目的初步设计批复》（乌高（新）发改项目〔2025〕

78 号）

（六）项目开工和建设时间

项目建设期限：2 年

预计开工时间：2025 年 7 月

预计竣工时间：2026 年 12 月

（七）合法性审核的律师事务所

本项目由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依法出具为本项目出

具法律意见书。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

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新疆司法厅核发执业许可证：31650000MD01763961 号)，执

业律师具备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具备担任本项目法律

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二、经济社会效益

（一）经济效益分析

1.直接经济效益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后，在债券存续期间

产生运营总收入 42,305.49 万元，其中：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42,305.49 万元。项目运营成本费用 5,075.19 万元，项目相

关税费 10,478.04 万元。

2. 间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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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充服务站的建设，直接刺激了充电桩设备制造、电力

供应、储能设备等相关产业的需求。超充站的布局优化，吸

引了更多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入驻高新区（新市区）。超充

服务站的建设，提升了周边土地的利用价值。原本闲置或低

效利用的土地，因超充站的存在，吸引了更多商业、住宅项

目的开发。商业项目的繁荣，增加了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

住宅项目的建设，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推动了区域城市

化进程。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增加财税收入，增加就业，带动群众收入增加，促进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稳定发展。项目实施经济效益明显。

（二）社会效益分析

超充服务站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维护，都需要不同专业和

技能的人员参与。超充服务站的布局，让新能源汽车用户能

够更便捷地为车辆充电，减少充电等待时间和里程焦虑，提

升出行体验。这种便利性不仅鼓励更多居民选择新能源汽车，

还能带动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减少城市交通拥堵和尾气排

放，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超充站的建设，

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了新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社区的基础

设施水平。同时，吸引来的商业项目和人口流动，活跃了社

区经济，增加社区活力，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三、绩效目标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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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前绩效评估

本项目委托第三方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工作，根据财

政部 2021 年 6 月 10 日印发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

绩效管理办法》（财预〔2021〕61 号）文件规定，对项目实

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项目建设投资的合规性与项

目成熟度；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项目收入、成本、

收益预测合理性；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项目偿债计划可行

性和偿债风险点；绩效目标合理性及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

评估的事项等多个方面充分评估论证。

经评估，得出以下结论：

1.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政策，为政府投资的公益性资本性

支出项目，不涉及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项目实施符合

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要求。

2.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

策要求，项目建设投资合法合规，项目成熟度较高。

3.项目资金来源渠道符合上级政策性文件要求，资金筹

措权责对等，财权事权匹配，财政资金配套方式和承受能力

科学合理。项目资金来源较为明确、资金到位具有相对可行

性。

4.项目收益与建设内容衔接、运营模式清晰、收入和成

本的估计合理，收益预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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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申请的债券资金总额不高于项目实际可申请的最

高限额，还本付息能力较强，申请的债券资金需求合理。

6.项目偿债计划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偿债计划具

有合理保障，不存在债券期限与项目投资运营周期错配的兑

付风险，项目偿债计划具有可行性。

7.项目绩效目标与预计解决的问题及现实需求基本匹配；

绩效指标设置较明确、指标值及单位可衡量、所有指标均填

写指标值确定依据；绩效指标设置能有效反映项目的预期，

绩效指标基本合理。

根据事前评估报告，该项目的实施是必要的，绩效目标

设置符合实际，预期绩效可实现程度较高，预算编制科学合

理，事前调研充分，资金筹措合规，债券偿还能力较强，项

目事前绩效评估的总体意见为：“建议予以支持”。详见事

前绩效评估报告。

（二）绩效目标的设定

根据财政部《中央部门项目支出核心绩效目标和指标设

置及取值指引（试行）》（财预〔2021〕101 号）、《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以及自治

区财政厅《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

（新财预〔2018〕21 号）、财政部关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新财预〔2021〕61 号）、自治区

财政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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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关于印发《自治区分行业分领域共性项目绩效

指标体系》的通知（新财预〔2020〕73 号）、《自治区项目

支出绩效目标设置指引》等文件的要求，设定本项目绩效目

标如下表：

专项债券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新建高新智慧超充服务站项目

预算单位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项目资金(万元)

项目总投资金额:19,799.00

年度总投资金额:11,000.00

其中:财政配套资金:.00

债券资金:8,000.00

自筹资金:3,000.00

总体目

标

超充服务站最基础的功

能是为新能源汽车提供

快速、高效的充电服

务，满足日益增长的新

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年度目标

1、新建业务用小型智慧超充服务站 18座，配套充电枪

124 把，其中 480KV 全柔性充电堆 18 台；2、新建业务

用中型智慧超充服务站 15座，配套充电枪 150 把，其

中 600KV 全柔性充电堆 15台；3、新建业务用大型智慧

超充服务站 54 座，配套充电枪 668 把，其中 960KV 全

柔性充电堆 54 台，以上服务站均配套车棚、监控等基

础设施。建造方式严格按照《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乌鲁木

齐市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乌政办〔2020〕72 号)相

关要求执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新建小型超充服务站 18 座

新建中型超充服务站 15 座

新建大型超充服务站 54 座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开工及时率 100%

项目完工及时率 100%

资金支付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1%

项

目

效

益

项目效益

经济效益指标 建设总投资 ≤19799.00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提供就业机会 ≥20 人

提升服务能力 有效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工程使用年限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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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5%

（三）绩效监控和评价

根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新党发〔2018〕30 号）、关于印发

《自治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工作方案》的通知（新财预

〔2018〕158 号）、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的通知（新财预〔2020〕10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

法》等文件，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动态监控，在项目存

续期间预算执行过程中，对照项目绩效目标，通过项目跟踪、

数据核查和实地调研等方式，对项目组织实施、预算执行、

目标完成、资金管理等情况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

判。发现问题后及时组织纠正，并报财政部门，提高专项债

券资金使用效益，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在年度预算执行终了时根据财政部

门下达的绩效目标实施绩效自评，填报绩效自评表，编制绩

效自评报告，于每年 3 月底前将自评结果报送同级财政部门，

积极配合财政部门开展评价工作，加强评价结果反馈和应用，

落实评价整改工作。

四、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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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 号）；

2、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3、《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5、《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21〕61 号）；

6、《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51095-2015）；

7、《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审规程》（CECA/GC1-2015）；

8、建筑工程根据项目的建设内容和工程量，按照当地建

筑工程单位估算指标、综合定额和参考《建筑工程设计文件

编制深度规定》（2016）的要求进行编制，同时和当地同类

建筑单位造价对比测算；

9、《新疆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2010）（上、下）》；

10、《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

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

号）；

11、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发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

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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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总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19,799.00 万元，其中：第一部分工程费

用 17,162.30 万元，第二部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98.75 万

元，预备费 796.35 万元,建设期利息 541.60 万元。

项目总投资估算表详见：附表 1。

（三）项目融资计划

1、本项目计划总投资 19,799.00 万元，项目建设期 2 年，

计划融资总金额 15,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5.76%。其中：

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15,000.00 万元。

2、本项目计划融资总金额 15,000.00 万元，其中：202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七期）已发行债券

融资 7,000.00 万元，期限 10 年，利率 2.04%；2026 年度拟

发行债券融资 8,000.00 万元（提前在 2025 年发行 8,000.00

万元），期限 10 年，利率 3.20%。

3、投资者保护措施

（1）还款责任及保障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

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

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

向自治区财政厅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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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厅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

出现困难，将通过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

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

（2）项目资产管理

当前项目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抵押或担保。在债

券存续期间，定期对项目资产进行检查和盘点。在本项目全

部债券资金还本付息完成前，项目资产不会进行任何抵押或

担保等影响本项目权益的风险操作。

（3）项目收入管理

按时完成项目建设，及时实现项目收入，保障项目按时

进行债券还本付息。严格管理项目收入，杜绝通过第三方转

移收入。在例行审计之外，项目业主须不定期对项目收入进

行内部审计，以保证专款专用，落实对于债权人的承诺。

（4）资金管理方案

项目建设单位建立起完善的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债券资金使用监管，组织开展新增债

券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确保债券资金合规使用，提高债券资

金使用效率，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建设期资金平衡方案

本项目建设期资金筹措与使用情况如下表：

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单位:万元) 合计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资金筹措 19,799.00 8,799.00 11,000.00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5,000.00 7,000.00 8,000.00

地方政府财政配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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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预算内资金 - - -

自筹资金 4,799.00 1,799.00 3,000.00

市场化银行融资 - - -

资金使用(支出) 19,799.00 8,799.00 11,000.00

资金余额(资金筹措-资金使用) 0.00 0.00 0.00

根据上表可知，项目建设期资金能够收支相抵，实现平衡。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

（一）项目运作模式

1.项目运营主体：乌鲁木齐高新联创实业有限公司

2.项目管理模式：由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

鲁木齐市新市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统一管理，

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委托乌鲁木齐高新联创实业有限公司负

责项目运营，收取项目相关所有收益，专项债产生的利息支

付以及到期后的本金偿还均由运营收益负担。

3.资金筹措计划：本项目计划总投资 19,799.00 万元，

项目建设期 2 年，其中：通过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筹

措 15,000.00 万元,其他资金筹措 4,799.00 万元；

2025 年度计划筹措 8,799.00 万元，其中：申请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资金筹措 7,000.00 万元，其他资金筹措

1,799.00 万元；2026 年度计划筹措 11,000.00 万元，其中：

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筹措 8,000.00 万元，其他资金筹

措 3,000.00 万元。

4.保障措施：

（1）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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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国家建设项目建设程序和管理制度严格管理，

建设工程定期检查，严格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组织

实施。项目建设按图施工，明确规定项目的技术标准、质量

和工期等，不降低建设标准。对工序交接、隐蔽工程检查、

设计的变更审核、质量事故的处理、质量和技术签证等进行

控制，对出现违反质量规定的事件、容易形成质量隐患的做

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建立工程质量日记、质量汇报会等制

度以了解和掌握质量动态，及时处理质量问题，让该工程的

质量得到有效保障。

（2）制度保障

在项目实施过程当中，同步完善与该项目建立有关的资

产安全、预算管理、资金支付、政府采购、财务管理、安全

保障、工程质量等一系列制度，保证项目实施的每一个环节

能够安全有序执行，尤其是资金管理方面健全内控制度，从

资金下拨至支付使用，加强监督监管，实行专款专用，严格

资金审批流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生产能耗，节约各项费用。

必要时从财政资金中提取部分资金，保证项目流动资金需求。

（二）项目运营收益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收益主要来自：

1.充电服务费收入:

本项目建成后，在 87 座智慧超充服务站内（含小型 18

座、中型 15 座、大型 54 座），配置共计 942 把充电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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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124 把、中型 150 把、大型 668 把）。预计每把充电抢每

天可服务新能源车辆 5 辆，单辆新能源汽车平均充电量

50KWh 为测算基准，运营首年（2027 年）单枪每天充电量为

250KWh，鉴于新能源汽车普及趋势，参考行业发展规律，设

定充电车增长率为 5%，带动充电量同步增长。考虑设备检修、

极端天气等影响因素，项目年有效工作时长按 330 天计算。

充电服务定价机制依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充

电服务费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价〔2016〕985 号），

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不含电费）上限为 1.2 元/度。本项目

保守定价，充电服务费暂定为 0.55 元/KWh，考虑每 3 年上涨

10%，使用率按运营期第 1 年 60%,第 2 年 70%,第 3 年 80%,第

4 年 90%,第 4 年到运营期结束按 90%计算。运营期内充电桩

服务费收入合计 42,305.49 万元。

销售收入和营业税金附加估算表详见：附表 2。

（三）财务费用

本项目部分融资采用发行项目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筹集，

依据专项债还款要求，每半年偿还利息一次，在债券期限最

后一年一次性偿还本金，项目的财务费用主要包括还本付息

以及兑付费用、发行费用、登记托管费等。已发行债券利率

为 2.04%，拟发行债券利率暂按 3.2%计算，发行费率 1‰，

登记托管费 0.08‰，兑付服务率 0.05‰。财务费用测算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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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发行服务费 15 万元，登记托管费 1.20 万元，兑

付服务费 0.95 万元，利息支出合计 3,988.00 万元。

财务费用测算表详见：附表 3。

（四）运营成本

1.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本项目燃料动力费包括站内设备运行及辅助用房产生的

费用（监控系统、智能管理系统、照明系统、通风与温控系

统等），按年营业收入的 3%考虑。

2.工资及福利费

本改建项目实施完成后,新增工作人员 20 人,负责管理日

常运维,初期人均年工资及福利 8.2 万元/年,考虑每 3 年增长

10%。

3.修理费

修理费主要用于固定资产的日常维护费用,暂按年折旧

10%计算。

4.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土木建筑按 20 年进行折旧，

设备按 10 年进行折旧,净残值率按 5%计算。

5.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包括其他制造费、其他管理费、其他营业费，

按以上 1、2、3、4 项费用之和的 8%计取。

运营成本费用估算表详见：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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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述测算，项目运营成本费用 5,075.19 万元。

（五）相关税费

本项目增值税税率 13.00%,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 7.00%,

教育费附加费率 3.00%,地方教育费附加费率 2.00%,所得税率

25.00%。

（六）资金平衡测算

1.项目可偿债收益情况

债券存续期间产生运营总收入 42,305.49 万元，运营成

本费用 5,075.19 万元，运营期占用偿债收益的税费

10,478.04 万元，项目可偿债收益为 26,752.26 万元。

2.分年度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计划融资总金额 15,000.00 万元，其中：2025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七期）已发行债券融

资 7,000.00 万元，期限 10 年，利率 2.04%；2026 年度拟发

行债券融资 8,000.00 万元（提前在 2025 年发行 8,000.00 万

元），期限 10 年，利率 3.20%。

经测算，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产生债券本息共计

18,988.00 万元，其中：债券本金 15,000.00 万元，债券利

息 3,988.00 万元。

还款付息计划详见：附表 5。

3.偿债指标的计算

序号 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可偿债

总收益
总投资/本息 指标值



— 20 —

1
总投资收益率

(项目可偿债总收益/总投资)
26752.26 19,799.00 1.35

2
总债务还本付息保障倍数

(项目可偿债总收益/总债务融资本息)
26752.26 18,988.00 1.41

3
总债务本金保障倍数

(项目可偿债总收益/总债务融资本金)
26752.26 15,000.00 1.78

4
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

(项目可偿专项债收益/专项债券本息)
26752.26 18,988.00 1.41

5
专项债券本金保障倍数

(项目可偿专项债收益/专项债券本金)
26752.26 15,000.00 1.78

6
市场化融资本息保障倍数

(项目可偿专项债收益/市场化融资本息)
26752.26 0.00

本项目

不适用

7
市场化融资本金保障倍数

(项目可偿专项债收益/市场化融资本金)
26752.26 0.00

本项目

不适用

4.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资金平衡情况测算情况详见：附表 6。

5.结论

根据资金平衡测算分析，该项目在正常条件下，项目运

行产生的现金流入 42,305.49 万元，可用于偿还本息的收益

26,752.26 万元，能够完全覆盖债券本金及利息，计算可得

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为 1.41 倍，项目有较好的偿债能力。

（七）会计报表

基于上述各项分析测算，本项目存续期的模拟会计报表

如下所示，具体包括∶

1.附表 7：现金流量表；

2.附表 8：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3.附表 9：资产负债表。

（八）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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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由四川全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评价报告》，评价报告认为，项目运营产生的现金流能够

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满足资金稳定性和充足

性的要求，具备偿债能力和可持续性。

六、项目压力测试与评价

（一）压力测试

结合本项目的情况，充分考虑政策和市场等变动因素对

债券偿付带来的影响，使用单因素变动对可偿债净收益进行

压力测试。测试采用正负 20%的偏离幅度，按照-20%、-

15%、-10%、-5%、0%、5%、10%、15%、20%测试偿债指标变动

情况。测试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
偏离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可偿债净收益 21401.81 22739.42 24077.03 25414.65 26752.26 28089.87 29427.49 30765.10 32102.71

专项债保障倍数 1.13 1.20 1.27 1.34 1.41 1.48 1.55 1.62 1.69

总债务保障倍数 1.13 1.20 1.27 1.34 1.41 1.48 1.55 1.62 1.69

（二）总体评价

基于上表，本项目收入可偿债净收益下浮 5%，10%，

15%，20%的情况下，以及上浮 5%，10%，15%，20%的情况

下，均可实现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需要。结合上述压力测试

及分析，当可偿债收益负向偏离 20%时，保障倍数为 1.13 倍，

能够满足还本付息的要求，可较好实现收支平衡，资金偿债

能力较强。由此可以得到项目具备较好的抗风险能力的评价。

七、项目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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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项目风险因素

1.建设和管理风险

建设单位不懂得基建程序，不遵循客观规律，项目管理

不规范，内控制度不完善等导致项目决策偏差；承揽项目的

建筑队伍人员素质、装备能力、施工期间的成本控制及质量

管理等。主要危害为工程质量不合格、工期拖延、工程造价

突破预算、出现大的安全事故等；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监

理认识上的缺陷带来诸多问题；尤其是项目建设过程，对资

金管理的不规范，导致项目未达到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2.财务和市场风险

项目在实施阶段，要预防资金风险，资金风险表现为政

府划拨资金不到位，资金被业主方截留或者挪用，承包商把

资金挪为他用等；

市场风险一般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市场预测方法或

数据错误，导致市场需求分析出现重大偏差；二是项目产品

市场竞争能力或者竞争对手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新的竞争者

打破了原有的市场竞争格局，对项目产品的销售产生重大影

响；三是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项目产品和主要原材料的实

际价格与预测价格发生较大偏离，对项目的效益产生了重大

影响。

3.公共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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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的影响

或者其他原因，国家在不同时期可能根据宏观环境的变化而

改变政策，这可能影响到项目运行时的经济收益。因此，由

于政策的存在和调整，在经济利益上会产生矛盾，从而产生

公共政策风险。公共政策风险的风险防范主要取决于参与者

对国家宏观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取决于该项目立项对市场趋

势的正确判断。

4.流动性风险

债券存续期内，如果项目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政

策等外部因素发生变化，以及建设单位本身的生产经营中存

在的不确定性，导致项目无法持续经营，可能会造成资产无

法及时变现，保证适当的流动比率。

5.偿付风险

在债券存续期内，如果项目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行业

政策等外部因素发生变化，以及建设单位本身的生产经营中

存在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项目不能从预期的债券来源中获

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建设单位按期偿付本次债券本息的

能力。

（二）潜在风险应对措施

1.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项目的建设涉及多个部门。通过建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

机构和统一、高效、科学、务实的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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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全面协调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项工作，督促检查相关配套

政策的执行情况，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2.资金保障措施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落实工程建设所需的各项资金。

积极争取各方面对工程建设的资金投入。在用好、管好资

金，制定切实可行的资金筹措方案，保证建设资金能够及时

到位。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密切关注市场建筑材料的价格变化

情况，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将工程招标放在建筑材料市场

价格较低的时间，降低工程建设费用。

在建设中还应加强项目财务收支管理，节约财务支出，

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求工程监

理人员对施工过程的工程量计量、结算进行全过程监控，及

时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及时调整工程的费用，

保证工程项目建设的进行。

3.工程施工保障措施

做好设备采购和工程招标工作。实行公开招标，选择资

质等级高、社会信誉好，同时投标技术方案成熟、施工组织

设计完善、工程报价合理的施工、监理企业参与本项目的工

程建设。从源头堵住由于施工企业能力不足可能造成的风险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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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过程中，按照预期制定的总进度计划，实施阶段

落实。要求施工企业建立质量保证和进度控制体系，要求施

工现场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对工程进度、质量、

安全实行全过程控制。

4.管理保障措施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规范工作行为，提高工作人员业务

水平和职业道德。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和各项设施配套，加强

对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培训，激励工

作人员大胆创新，不断提高工作质量，更好地满足工作和生

活的需求。

5.偿付保障措施

建立项目偿债准备金，在项目年度收益较好时每年计提

应付本息资金的 5%作为偿债准备金，在出现当年收入减收

时，可使用偿债准备金支付债券本息。

明确项目所属各项资产，在出现极端情况下，优先出让

部分不影响项目运行的资产，用于偿还债券本息。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严格执行债券资金专款专用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 号）》文件的相关要求以及财政部《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要求规范管理，严格限定资金用

途，把地方政府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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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管，还”相统一。不得挪用债务资金或改变既定

资金用途；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等与项目无关的支出；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债券资金，确保专项

债券的专款专用。

（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

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 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的相关要

求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基本信息、财政经济运行及相关债务情

况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情况、风险揭示以及对投

资者做出购买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信息。

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专项债券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持

续披露项目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

专项收入情况以及可能影响专项债券偿还能力的重大事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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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投资估算表

费用名称 金额 备注

工程费用 17,162.30 86.68%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98.75 6.56%

三 预备费 796.35 4.02%

四 建设期利息 541.60 2.74%

五 项目总投资 19,799.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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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销售收入和营业税金附加

序号 项目/年份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 第9年 第10年 第11年

生产负荷 60% 70% 80% 90% 90% 90% 90% 90% 90%

一 营业收入（万元） 42305.49 2564.60 3141.63 3770.02 4696.22 4931.03 5177.51 5717.52 6003.38 6303.58

1 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42305.49 2564.60 3141.63 3770.02 4696.22 4931.03 5177.51 5717.52 6003.38 6303.58

充电桩数量（把） 942.00 942.00 942.00 942.00 942.00 942.00 942.00 942.00 942.00

单价（元/KWh） 0.55 0.55 0.55 0.58 0.58 0.58 0.61 0.61 0.61

充电量（ KWh/把·天） 250.00 262.50 275.63 289.41 303.88 319.07 335.02 351.77 369.36

二 营业税金及附加（万元） 6159.69 373.41 457.42 548.91 683.78 717.95 753.85 832.48 874.09 917.80

1 增值税（万元） 5499.72 333.40 408.41 490.10 610.51 641.03 673.08 743.28 780.44 819.47

2 城市维护建设税（万元） 384.99 23.34 28.59 34.31 42.74 44.87 47.12 52.03 54.63 57.36

3 教育费附加 164.98 10.00 12.25 14.70 18.32 19.23 20.19 22.30 23.41 24.58

4 地方教育费附加（万元） 110.00 6.67 8.17 9.80 12.21 12.82 13.46 14.87 15.61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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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财务费用测算表

序号 项目/年份(单位:万元)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 第9年 第10年 第11年

1 年初借款余额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2 年末借款余额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3 债券发行服务费(1‰) 15.00 7.00 8.00

4 登记托管费用(0.08‰) 1.20 0.56 0.64

5 兑付服务费(0.05‰) 0.95 0.007 0.020 0.020 0.020 0.020 0.020 0.020 0.020 0.020 0.370 0.413

6 债券发行相关费用合计 17.15 7.57 8.66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37 0.41

7 已发行债券付息 1428.00 142.80 142.80 142.80 142.80 142.80 142.80 142.80 142.80 142.80 142.80

8 2026年债券付息 2560.00 256.00 256.00 256.00 256.00 256.00 256.00 256.00 256.00 256.00 256.00

9 债券支付利息合计 3988.00 142.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256.00

10 已发债券还本 7000.00 7000.00

11 2026年债券还本 8000.00 8000.00

12 后续计划发行债券还本

13 年末应付债券 7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7000.00

14 各年债券还本合计 15000.00 7000.00 8000.00

15 各年债券资金余额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16 债券还本付息合计 18988.00 142.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7398.80 8256.00

17 应付市场融资

18 市场化融资付息合计

19 市场化融资还本合计

20 市场化融资还本付息合计

21 财务费用合计 3988.00 142.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256.00

22 财务费用合计（含债券发行费用） 4005.15 150.37 407.46 398.82 398.82 398.82 398.82 398.82 398.82 398.82 399.17 2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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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运营成本费用估算表

序号 项目/年份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 第9年 第10年 第11年

生产负荷 60% 70% 80% 90% 90% 90% 90% 90% 90%

1 外购原材料费用

2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1269.18 76.94 94.25 113.10 140.89 147.93 155.33 171.53 180.10 189.11

3 工资及福利费 1628.40 164.00 164.00 164.00 180.40 180.40 180.40 198.40 198.40 198.40

4 修理费 1035.00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5 其他费用 1142.61 120.48 121.86 123.37 126.90 127.47 128.06 130.79 131.48 132.20

8 经营成本（1+2+3+4+5） 5075.19 476.42 495.11 515.47 563.19 570.80 578.79 615.72 624.98 634.71

9 折旧费 10350.00 1150.00 1150.00 1150.00 1150.00 1150.00 1150.00 1150.00 1150.00 1150.00

10 摊销费

11 利息支出(含债券发行费用) 3447.32 398.82 398.82 398.82 398.82 398.82 398.82 398.82 399.17 256.41

12 总成本费用合计（6+7+8+9） 18872.51 2025.24 2043.93 2064.29 2112.01 2119.62 2127.61 2164.54 2174.15 2041.12

13 其中：可变成本 1269.18 76.94 94.25 113.10 140.89 147.93 155.33 171.53 180.10 189.11

14 固定成本 17603.33 1948.30 1949.68 1951.19 1971.12 1971.69 1972.28 1993.01 1994.05 18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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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项目还本付息表

序号 项目/年份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 第9年 第10年 第11年

1 年初借款余额 7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8000.00

2 年末借款余额 7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8000.00

3 本年新增借款 7000.00 8000.00

4 本年应计利息（含市场化融资付息） 3988.00 142.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256.00

5 本年应还本金（含市场化融资本金） 15000.00 7000.00 8000.00

6 年还本付息总额 18988.00 142.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7398.80 82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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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资金平衡测算表

序号 项目/年份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 第9年 第10年 第11年

现金流入合计（A） 104409.98 8799.00 11000.00 5129.20 6283.26 7540.04 9392.44 9862.06 10355.02 11435.04 12006.76 12607.16

1 地方政府预算资金流入

2 其他资金流入 4799.00 1799.00 3000.00

3 市场化融资资金流入

4 用于资本金的专项债券资金流入

5 专项债券流入 15000.00 7000.00 8000.00

6 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流入

7 专项收入流入 42305.49 2564.60 3141.63 3770.02 4696.22 4931.03 5177.51 5717.52 6003.38 6303.58

8 运营期收入合计（含税） 42305.49 2564.60 3141.63 3770.02 4696.22 4931.03 5177.51 5717.52 6003.38 6303.58

二 现金流出合计(B) 53799.55 8799.00 11000.00 1290.14 1511.42 1752.41 2120.90 2210.94 2305.47 2527.15 9637.03 10645.09

9 建设期资金流出 19799.00 8799.00 11000.00

10 运营成本支出 5075.19 476.42 495.11 515.47 563.19 570.80 578.79 615.72 624.98 634.71

11 税金及附加合计(含所得税) 10478.04 414.90 617.49 838.12 1158.89 1241.32 1327.86 1512.61 1612.88 1753.97

12 债券发行费 15.00 7.00 8.00

13 登记托管费 1.20 0.56 0.64

14 兑付服务费 0.95 0.01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37 0.41

15 利息支出 3988.00 142.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256.00

16 本金偿还 15000.00 7000.00 8000.00

三 净现金流量( =A-B) 50610.43 3839.06 4771.84 5787.63 7271.54 7651.12 8049.55 8907.89 2369.73 1962.07

四 用于偿债的现金流 69057.75 4237.88 5170.66 6186.45 7670.36 8049.94 8448.37 9306.71 9768.90 10218.48



— 33 —

附表7 ：现金流量表

序号 项目/年份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 第9年 第10年 第11年

1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26752.26 1673.28 2029.03 2416.43 2974.14 3118.91 3270.86 3589.19 3765.52 3914.90

2 现金流入 42305.49 2564.60 3141.63 3770.02 4696.22 4931.03 5177.51 5717.52 6003.38 6303.58

3 营业收入 42305.49 2564.60 3141.63 3770.02 4696.22 4931.03 5177.51 5717.52 6003.38 6303.58

4 现金流出 15553.23 891.32 1112.60 1353.59 1722.08 1812.12 1906.65 2128.33 2237.86 2388.68

5 经营成本 5075.19 476.42 495.11 515.47 563.19 570.80 578.79 615.72 624.98 634.71

6 相关税费 10478.04 414.90 617.49 838.12 1158.89 1241.32 1327.86 1512.61 1612.88 1753.97

7 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

8 现金流入 19799.00 8799.00 11000.00

9 现金流出 19799.00 8799.00 11000.00

10 建设投资（不含利息） 19257.40 8656.20 10601.20

11 建设期利息支出 541.60 142.80 398.80

12 其他投资活动支出

13 筹资活动净现金流量 19241.17 8648.63 10592.54

14 现金流入 19799.00 8799.00 11000.00

15 项目资本金投入 4799.00 1799.00 3000.00

16 建设投资借款 15000.00 7000.00 8000.00

17 现金流出 4005.15 150.37 407.46 398.82 398.82 398.82 398.82 398.82 398.82 398.82 399.17 256.41

18 各种利息支出 3988.00 142.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398.80 256.00

19 偿还债务本金 15000.00 7000.00 8000.00

20 净现金流量 8304.94 1274.46 1630.21 2017.61 2575.32 2720.09 2872.04 3190.37 -3633.65 -4341.51

21 累计盈余资金 1274.46 2904.67 4922.28 7497.60 10217.69 13089.73 16280.10 12646.45 83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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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 ：利润和利润分配表

序号 项目/年份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 第9年 第10年 第11年

1 营业收入 42305.49 2564.60 3141.63 3770.02 4696.22 4931.03 5177.51 5717.52 6003.38 6303.58

2 税金及附加 373.41 457.42 548.91 683.78 717.95 753.85 832.48 874.09 917.80

3 总成本费用 18872.51 2025.24 2043.93 2064.29 2112.01 2119.62 2127.61 2164.54 2174.15 2041.12

4 补贴收入

5 利润总额（1-2-3+4） 17273.29 165.95 640.28 1156.82 1900.43 2093.46 2296.05 2720.50 2955.14 3344.66

6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7 应纳所得税额（5-6） 17273.29 165.95 640.28 1156.82 1900.43 2093.46 2296.05 2720.50 2955.14 3344.66

8 所得税 4318.35 41.49 160.07 289.21 475.11 523.37 574.01 680.13 738.79 836.17

9 净利润（5-8） 12954.94 124.46 480.21 867.61 1425.32 1570.09 1722.04 2040.37 2216.35 2508.49

10 期初未分配利润 27432.98 124.46 604.67 1472.28 2897.60 4467.69 6189.73 8230.10 3446.45

11 可供分配的利润（9+10） 25387.92 124.46 604.67 1472.28 2897.60 4467.69 6189.73 8230.10 3446.45 (2045.06)

12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3 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11-12） 25387.92 124.46 604.67 1472.28 2897.60 4467.69 6189.73 8230.10 3446.45 (2045.06)

14 应付优先股股利

15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16 应付普通股股利（13-14-15） 25387.92 124.46 604.67 1472.28 2897.60 4467.69 6189.73 8230.10 3446.45 (2045.06)

17 未分配利润（13-14-15） 25387.92 124.46 604.67 1472.28 2897.60 4467.69 6189.73 8230.10 3446.45 (2045.06)

18 息税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 20720.61 564.77 1039.10 1555.64 2299.25 2492.28 2694.87 3119.32 3354.31 3601.07

1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息税前利润+
折旧+摊销） 31070.61 1714.77 2189.10 2705.64 3449.25 3642.28 3844.87 4269.32 4504.31 47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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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 ：资产负债表

序号 项目/年份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 第9年 第10年 第11年

1 资产 8799.00 11000.00 19923.46 20403.67 21271.28 22696.60 24266.69 25988.73 28029.10 23245.45 17753.94

1.1 流动资产总额 1274.46 2904.67 4922.28 7497.60 10217.69 13089.73 16280.10 12646.45 8304.94

1.1.1 货币资金 1274.46 2904.67 4922.28 7497.60 10217.69 13089.73 16280.10 12646.45 8304.94

1.1.2 应收账款

1.1.3 预付账款

1.1.4 存货

1.1.5 其他

1.2 在建工程 8799.00 11000.00

1.3 固定资产净值 18649.00 17499.00 16349.00 15199.00 14049.00 12899.00 11749.00 10599.00 9449.00

1.4 无形及其他资产净值

2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2.4 +2.5） 8799.00 11000.00 19923.46 20403.67 21271.28 22696.60 24266.69 25988.73 28029.10 23245.45 17753.94

2.1 流动负债总额

2.1.1 短期借款

2.1.2 应付账款

2.1.3 预收账款

2.1.4 建设期市场化融资本金偿还

2.2 建设投资借款 7000.00 8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8000.00

2.3 流动资金借款

2.4 负债小计（2.1 +2.2+2.3） 7000.00 8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8000.00

2.5 所有者权益 1799.00 3000.00 4923.46 5403.67 6271.28 7696.60 9266.69 10988.73 13029.10 15245.45 17753.94

2.5.1 资本金 1799.00 3000.00 4799.00 4799.00 4799.00 4799.00 4799.00 4799.00 4799.00 11799.00 19799.00

2.5.2 资本公积

2.5.3 累计盈余公积金

2.5.4 累计未分配利润 124.46 604.67 1472.28 2897.60 4467.69 6189.73 8230.10 3446.45 -2045.06


